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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达州市科学技术局

关于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自查自纠

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 )及达州高新区科技部门:

il过 一步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,强 化对高新

l文 本企业的监督管理,以 查促管、查改并进。按照科技部火

炬中心、省科技厅相关工作要求,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

新技术企业 自查自纠回头看工作c)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⋯̈·、豳鳌对象

本次 自查对象主要为全市范围内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

企业”具体包括 2018年 至 2026年三年内,经省高新技术企

业认定管理工作小组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,以及其他地区整

体迁移r进 入市辖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三、南查『勺容

(一 )是 否按照规定及时报告了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

;I IL情 况(如分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);

(二 )更 名企业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并办理了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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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手续;

(三 )提交的知识产权、研发费用归集、高新技术产品

(服务)收 入、人员等申请材料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 是否

符合相关规定;

(四 )申 请认定前一年内以及认定后是否发生重大安全、

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;

(五 )是否按时填报年度发展情况报表;

(六 )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恩情况。

三、自查方式

(一 )企业 自查。各县 (市 、区 )及达州高新区科技邗

门组织辖区内企业对照检查内容进行认真 自查 ,如 实填报

《高新技术企业自查表》(附件 I),加 盖企业公童舌于 1-0`E

11日 前完成汇总。同时,指导各企业整理归档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申请材料、知识产权证书及相关材料、研发费明辅助帐

及相关佐证材料、企业职工花名册、科技人员名单及参 f五t证

明、研发活动证明材料、成果转化证明材料、高新技术产品

(服务)归 集依据及代表性合同和票据、研究开发组织管理

证明材料等相关资料各查。

(二 )地方检查。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,各县 (市 、区 )

及达州高新区科技部门负责本地高新技术企业的自查自纠

回头看,按照本地区有效高企数量的30%随机抽查9对企业

填报的《高新技术企业自查表》进行全面检查、汇总:并对

存在疑问、跨区域整体迁移至本地区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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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开展实地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不符合认定条件、存在未按

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况、累计两年未填报年度

发展情况报表等情形的企业,汇总填报 《问题企业情况汇总

附件
o
∠ 局将采取随机抽查方式核查工作开展~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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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及达州高新区科技部门应高

习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查 工

深刻领会、把握政策要点,充分做好准各工作。本着实

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,对照 《认定办法》和 《工作指引

要求9细 织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自查自纠回头看工作。

(二 )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,

严格按照《认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引》的有关要求,本着客

观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自查,并积极配合做好检查工

作。对自查发现的问题不得隐瞒,须如实上报 ,并对上报和

留存各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。

盥、洼意事项

各县 (市 、区)及达州高新区科技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的

要求 ,ˇ于 10月 17日 前综合本地区高企培育情况和 自查工作

开展情况,形成自查工作总结,加盖公章后,连同《高新技

术企业自查表》(加盖企业公章)和 《问题企业情况汇总表》

f加 盖科技部门公章)报送至市科技局高新科 (联系电话: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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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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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高新技术企业自查表

问题企业情况汇总表


